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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计量器具依法管理的形式可分为强制检定与非

强检定，下面就界定和检定谈几点意见：

� 强制检定与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界定

��� 强制检定与非强制检定的概念

强制检定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

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

对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实行的定点、定期检定。

非强制检定是指由使用单位自行进行的定期检定

或者本单位不能检定的，送有权对社会开展量值传递

工作的其他计量检定机构进行的检定。

��� 强制检定与非强制检定的范围

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，部门和企、事业单位使用的

最高计量标准，以及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

卫生、环境监测方面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。

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范围是除强制检定计量器

具以外的其他依法管理的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。

��� 强制检定与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界定

（�）计量标准的界定

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是指经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

门考核、批准，作为统一本地区量值的依据，在社会

上实施计量监督具有公证作用的计量标准。所有的社

会公用计量标准都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。

部门建立的计量标准是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

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的特殊需要建立的计量标准，在

本部门内部使用，作为统一本部门量值的依据；企

业、事业单位建立的计量标准是指企业、事业单位根

据生产、科研、经营管理需要建立的计量标准，在本

单位内部使用，作为统一本单位量值的依据。部门和

企业、事业单位建立的计量标准，凡是本部门或本单

位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，则属于强制检定，相对于最

高计量标准的其他等级的计量标准称为工作标准或次

级标准，属于非强制检定。例如某部门在力学计量方

面建立了二等活塞压力计标准装置和精密压力表标准

装置两项计量标准，则二等活塞压力计标准装置是该

部门力学计量方面的最高标准，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

标准，而精密压力表标准装置属于工作标准，是非强

制检定的计量标准。如果该部门只建立了精密压力表

标准装置，则该标准装置是该部门力学计量方面的最

高标准，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。

（�）工作计量器具的界定

工作计量器具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才属于强制检

定：一是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生、环境

监测四个方面，二是已列入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

目录。仅用于上述四方面没有列入强检目录或虽列入

强检目录但不用于上述四方面均不属于强制检定。

关于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，原国家计量

局于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

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明细目录》共��项���种。国

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下发“关于调

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》

的通知”又增加了强检的工作计量器具�项�种，到

目前为止，共有��项��	种工作计量器具已列入国

家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，对已列入强检目录

而且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生、环境监测

四个方面的工作计量器具，应依法实行强制检定。

原国家计量局于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发布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，凡列入此目

录内的计量器具除强制检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和工

作计量器具，均属于非强制检定。

� 强检与非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

���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

使用计量器具的单位或个人，首先要对使用的计

量器具是否属于强制检定进行严格准确的界定。对确

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要进行登记造册，报当地县

（市）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备案并向其

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。当地不能检定

的，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指定的计量

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。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

定不合格的，不得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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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，由执行强制检定

的计量检定机构依据计量检定规程确定。

��� 非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

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下发了

《关于企业使用的非强检计量器具由企业依法自主管

理的通知》（第六号公告）对属于非强制检定的计量

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和检定方式作出了由

企业“依法自主管理”的规定。“依法自主管理”的

核心是要管，不是不管；前提是依法，不是随意；方

式是自主，不是自由。因此，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

也必须经周期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方式，由企业根据生

产和科研需要，可以自行决定在本单位检定或送其他

授权的检定机构检定。

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，由企业根据计

量器具实际使用情况，本着保证量值准确可靠和科

学、经济的原则自行确定。在这里，“保证量值准确

可靠”是确定检定周期的前提，离开了量值准确可

靠，其他因素都没有意义。

企业自行确定的检定周期应有文字依据，经本单

位主管领导批准后执行，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和质量技

术监督部门备案。

综上所述，使用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首

先界定清楚所使用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还是非强

制检定，并依法作好检定工作，保证在用计量器具的

准确可靠，从而保证产品质量、生产安全及人身安全

和健康，保护生产者、经销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

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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